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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朗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天水圍北泳池工程進度工作小組  

2018 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 
 
 

日  期：  2018 年 12 月 21 日（星期五）  
 

時  間：  上午 10 時正至上午 11 時 20 分  
 

地  點：  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 

 

出席者 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主  席︰  姚國威議員    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成   員︰  周永勤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郭慶平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劉桂容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李月民議員 , MH 會議開始  上午 10:10 

 梁明堅議員  會議開始  上午 10:55 

 陸頌雄議員 , JP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鄧焯謙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袁敏兒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  

秘  書：  鍾倩君女士 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（區議會）4 

   

列席者    

 梁素冰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（策劃事務）1 

 李健恩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行政主任（策劃事務）8 

 龍麗嫦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經理  

 李麗嫦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2 

 李瑋瑕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3 

 劉念文先生  建築署高級工程策劃經理 332 

 陳志強先生  建築署工程策劃經理 368 

 劉偉健先生  建築署建築師 /202 

 許衛明先生 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（鄉郊五）  

   

缺席者    

 趙秀嫻議員 , MH （因事請假）  

 馬淑燕議員  （因事請假）  

 曾樹和議員   

 黃煒鈴議員  （因事請假）  

 

*     *     *     *     * 

會議記錄於 2019 年 4 月 29 日獲得通過，無須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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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詞  

 

 李月民議員 ,  MH 表示，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（地委會）於 2018

年 9 月 7 日的會議上通過成立「天水圍北泳池工程進度工作小組」，但未有

選出工作小組主席。因此，在選出工作小組主席前，由他以地委會主席身

分臨時主持會議，並歡迎各位成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。  

 

2.  趙秀嫻議員 ,  MH、馬淑燕議員及黃煒鈴議員因事請假。  

 

 

第一項：通過天水圍北泳池工程進度工作小組成員名單  

 （天水圍北泳池工程進度工作小組文件  2018／第 1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李月民議員 ,  MH 總結，成員經討論後一致通過上述工作小組成員

名單，並選出姚國威議員擔任工作小組主席。  

 

（會議交由工作小組主席姚國威議員主持。）  

 

 

第二項：通過建議的天水圍北泳池工程進度工作小組職權範圍  

    （天水圍北泳池工程進度工作小組文件  2018／第 2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 主席總結，成員一致通過上述工作小組職權範圍。  

 

 

第三項：天水圍第 107 區游泳池場館及休憩用地的工程進度匯報  

    （天水圍北泳池工程進度工作小組文件  2018／第 3 號）         

5.  梁素冰女士簡介文件。  

 

6.  建築署劉念文先生及劉偉健先生匯報工程項目。  

 

7.  成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：  

 

(1)  查詢建築署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如何確保工程如期於

2022 年第三季完成，以及署方能否加快工程的推展進度，爭取提

早完成工程項目；  

 

(2)  查詢地基工程為何需時超過 20 個月，以及工程會採用那種打樁方

法（撞擊式、鑽挖式或其他打樁方法）。有見 11 月至 3 月為候鳥

遷徙高峯期，並將停止進行打樁，故查詢打樁工程能否於 2019 年

11 月前完成，以及在不能進行打樁期間工程推展的安排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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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 欣悉工程即將施工及整個項目由建築署負責管理而非外判承辦商，

期望建築署能完善工程的設計，以回應區內居民對游泳池的殷切

需求及切合使用者的需要；  

 

(4)  有見工程預期於 2022 年第三季完成，遂查詢游泳池何時正式開放

供市民使用；  

 

(5)  指出工地 C 的詳細設計未有諮詢區議會及當區議員的意見。另查

詢工地 C 擬建涼亭的位置，關注該涼亭容易聚集人群，會對附近

居民造成滋擾，亦有礙景觀，故表示不支持興建有關涼亭；  

 

(6)  建議部門在推展工程項目時一併處理工地 C 附近行人路積水及沙

井蓋設計與單車徑不配合的問題；  

 

(7)  查詢連接工地 A 及工地 B 的道路兩旁會否圍封及是否設有閘口，

以及施工期間市民可否自由出入。關注該道路會否封閉天秀路公

園接駁天逸邨的出入口，阻礙市民前往天秀路公園；  

 

(8)  在施工期間，許多大型車輛會經連接工地 A 及工地 B 的通道進出

工地。有見工地非常接近民居及天秀路公園，遂查詢該通道會否

採用密封式設計，以減低對居民造成滋擾；另查詢通道在工程完

成後會否還原為公園的設施，並安排車輛使用天秀路公園原有的

通道進出游泳池；  

 

(9)  現時不少市民透過工地 C 及天逸邨出入天秀路公園，關注在施工

期間大型車輛於上述通道行駛會對居民構成危險。除了安排交通

督導員外，建議署方加強安全措施，包括在接駁天逸邨、工地 C

及天秀路公園的過路處兩旁設置閘口，分隔行人及車輛；  

 

(10)  有見工程完成後連接工地 A 及工地 B 的通道會用作緊急車輛通道，

故查詢通道兩邊會否安裝分隔設施如欄杆，防止市民誤入緊急車

輛通道；  

 

(11)  查詢連接更衣室／洗手間與游泳池場館之間的通道設計會否設有

上蓋；  

 

(12)  認為室內游泳池的水深不足，未能照顧使用者的需要；  

 

(13)  查詢游泳池主池附近會否安裝擴音器，關注會對鄰近屋苑如慧景

軒造成噪音；  

 



 

 4 

(14)  查詢室內暖水訓練池是否全年開放，以及工程項目會否設置免費

開放的嬉水池供市民使用；  

 

(15)  有成員指出是項工程將有別於傳統工程，游泳池建於地面一樓而

非地底，需時較長，成本亦較高；另查詢地下一層的用途；  

 

(16)  查詢工程項目的地區諮詢是否已妥善完成，以及附近學校、屋苑

及居民是否已知悉工程項目包括打樁及行車通道的安排；  

 

(17)  由於擬建游泳池的位置鄰近濕地公園，遂查詢署方有否設置設施

防止候鳥飛進游泳池，影響池水的衛生，以及署方會否預備額外

消毒措施處理有關情況；  

 

(18)  查詢游泳池周邊如工地 B 會否提供泊車位或設置咪錶停車位，以

紓緩區內泊車位不足的問題及照顧場地使用者的泊車需求；及  

 

(19)  關注俊宏軒出入口能否直接通往工地 A。  

 

 

8.  劉念文先生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1)  由於工程用地位置非常接近濕地公園，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（漁

護署）的要求，在每年 11 月至 3 月候鳥遷徙高峯期期間，不可進

行打樁工程。另外，元朗及天水圍區內不少土地地底可能有溶洞，

工程項目雖已進行初步探土，但現階段仍未能排除工地地底有溶

洞的可能性，故預期地基工程需時較長。整體而言，工程項目預

期需時約 44 個月，當中已包括應付雨水期及較長時間的地基工

程；  

 

(2)  建築署預期於 2019 年 3 月後展開打樁工程，但由於地質問題，暫

未能確定有關工程能否於 2019 年 11 月前完成，故需要預留充足

時間在 2020 年 3 月後完成餘下的打樁工程。另表示工程將採用撞

擊式打樁方法；  

 

(3)  整個工程項目由建築署負責管理，並非顧問工程，而工程監督亦

由署方人員出任。建築署會密切跟進工程進度，爭取如期於 2022

年第三季完成工程；  

 

(4)  備悉成員關注行人經工地 B 進入工地 A 的安全問題，會與承建商

研究適當措施，包括安排交通督導員，讓市民能安全橫過道路。

另外，在工程完成後，該道路將由康文署管理，道路兩旁會種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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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木，並於天秀路入口設有保安閘口。建築署可視乎實際需要與

康文署探討加強綠化或增設安全分隔設施；  

 

(5)  建築署會與康文署探討修改工地 C 擬建涼亭的設計。另外，工地

C 附近的單車徑不屬於工程範圍，亦不是由康文署或建築署管理，

有關事宜可轉交相關部門跟進；  

 

(6)  近年不少由康文署及建築署負責的游泳池項目均興建於一樓，如

屯門西北游泳池。相較興建地底游泳池而言，興建地面游泳池的

工程施工期較短，工程造價亦較低。游泳池的更衣室及洗手間將

分別設於地下及一樓；  

 

(7)  按康文署的要求，游泳池場館將設置擴音器，建築署已委託顧問

公司進行噪音研究。在設計方面，看台的位置是背向鄰近游泳池

的學校及俊宏軒，看台的後方亦設有隔音屏障，有效紓緩對周邊

造成的噪音影響；  

 

(8)  游泳池設有過濾和消毒系統，確保水質合符標準。署方會與康文

署及漁護署商討如何防止候鳥進入泳池；及  

 

(9)  工地 A 將設有上落客貨區，但工程項目不會設置公眾停車場。  

 

 

9.  劉偉健先生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1)  連接更衣室／洗手間與室外和室內游泳池的通道將採用密封式設

計，並設有玻璃窗；  

 

(2)  在施工期間，工地 A 及工地 B 周邊將設有圍板，但不會封頂。連

接兩個工地之間的路段將進行樹木移除及地面平整的工作，路段

兩旁將設置水馬，以及實施臨時人流及交通管制。市民可依照交

通督導員的指示由天逸邨及工地 C 前往天秀路公園；及  

 

(3)  工地 A 至工地 B 的連接道路是屬於天秀路公園的範圍，並非公共

車路。在工程完成後，道路會由康文署管理。  

 

 

10.  康文署龍麗嫦女士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1)  室外訓練池的面積為 25 米乘 15 米，水深為 0.9 米至 1.2 米，室內

訓練池的面積則為 25 米乘 25 米，水深為 1.2 米至 1.4 米。有關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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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是按照訓練池的標準而訂定，可供不同年齡及泳術水平的人士

使用；  

 

(2)  在完成游泳池的建築工程後，康文署需進行一系列的系統測試及

安裝工程，以及處理裝修執漏工作，過程需時約半年至 9 個月。

署方明白市民對游泳池的殷切需求，會爭取盡快完成有關準備工

作以盡快開放游泳池供市民使用；  

 

(3)  在工程完成後，為免加重現時天秀路公園通道的負荷，由工地 B

進入工地 A 的路段將獨立用作游泳池場館的緊急車輛通道，並同

時供大型車輛進出游池泳，以進行泳池的日常保養及維修；  

 

(4)  由於地理因素的限制，工程項目未能設置停車場，但設有適當位

置，在舉辦大型活動時供旅遊巴進出及上落乘客；及  

 

(5)  康文署在游泳池開放時間內，會安排每小時抽取池水檢驗，確保

符合相關標準。署方亦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池水的衞生問題，以及

與漁護署商討防止候鳥進入游泳池的措施。  

 

 

11.  康文署梁素冰女士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1)  康文署在籌劃工程項目時已按照既定程序進行地區諮詢，包括多

次就工程項目的設計諮詢地委會的意見。民政事務局分別於 2018

年 4 月 23 日及 5 月 28 日就工程項目諮詢立法會的民政事務委員

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，並於 6 月 29 日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

款。署方向地政處申請用地時，地政處亦已按程序進行地區諮詢；

及  

 

(2)  康文署及建築署會密切監察工程的推展，並與附近屋苑、學校及

其他持份者保持溝通，盡量減少工程對周邊環境造成的影響。  

 

 

12.  主席總結：  

 

(1)  請部門會後提供是次會議的匯報資料，供成員參閱；  

 

(2)  建議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，以密切跟進工程的進度及適時處理

工程的問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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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 建議於 2019 年農曆新年後安排相關部門與工作小組成員進行實

地視察，以進一步跟進工程推展進度；及  

 

(4)  請秘書處於會後收集成員對工程的意見，並轉交建築署及康文署

跟進。  

 

（會後備註：秘書處已於 2019 年 1 月 4 日向成員轉發相關部門的匯報資料

及收集成員對工程的意見，並於 2019 年 2 月 26 日把成員的意見轉交相關

部門跟進。）  

 

 

第四項：其他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3. 議事完畢，是次會議於上午 11 時 20 分結束。  

 

 

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9 年 4 月  


